附件

枣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受委托实施的省级行政权力事项

一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一）食品生产许可，具体权限为：保健食品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、婴幼儿配方食品、婴幼儿辅助食品、食盐等食品的生产许可。

（二）保健食品广告审查，具体权限为：保健食品广告审查。

（三）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，具体权限为：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。

（四）婴幼儿配方食品原料、食品添加剂、产品配方和包装标签备案，具体权限为：婴幼儿配方食品原料、食品添加剂、产品配方和包装标签备案。

（五）注册计量师注册，具体权限为：一级、二级注册计量师注册。

（六）特种设备检验、检测机构核准，具体权限为：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核准、特种设备检测机构核准。

（七）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许可，具体权限为：特种设备设计单位（压力容器规则设计，长输管道、公用管道、工业管道）、特种设备制造单位、以及特种设备安装、改造、修理单位许可。

（八）对擅自开展专利代理业务的处罚，具体权限为：对擅自开展专利代理业务的处罚。

（九）对专利代理机构和专利代理师的执业活动进行检查、监督，具体权限为：对专利代理机构和专利代理师的执业活动进行检查、监督。

（十）对专利代理机构及专利代理师违规从业的处罚，具体权限为：对专利代理机构及专利代理师违规从业的处罚。

二、省药品监督管理局
执业药师注册行为的监管，具体权限为：对执业药师以不正当手段取得《执业药师注册证》或者存在注册证挂靠行为的，撤销注册证、三年内不予注册。

